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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2月 15日 

 

乱中有序 规范发展 

----2023 年教育市场展望系列之校外培训机构

2022 年 12月 14 日，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《扩

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（2022－2035 年）》，为发展服

务消费、提升教育服务质量，国家提出要支持和规

范民办教育发展，同时强调全面规范校外教育培训

行为。我们注意到，2022 年末多部针对校外培训的

规定相继出台，展望未来，我们对新一年度的校外

培训治理工作重点内容试图予以整理分析。 

一、学科类校外培训 

自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

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以来，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

工作已取得积极成效，但一些地方隐形变异的违规

地下培训已成为违规培训治理新的难点。对此，教

育部等十二部门于 2022年 11月 21日联合印发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

的意见》，要求：加强对重点场所、网站的防控和重

点机构、人员的防范工作；到 2023年 6月，各地学

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问题预防机制、发现机制、查处

机制基本建立；到 2024 年 6 月，各类隐形变异培

训防范治理的长效机制得到健全，隐形变异培训得

以全面清除。2023年寒假期间，一些以“高端家政”、

各类冬令营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机构，将成

为教育部门严防严查的对象。 

可以预见，2023 年针对隐形变异违规培训，教

育部将继续指导各地严处线下和线上违规培训问

题，持续开展常规巡查，切实巩固“双减”治理成

效。 

二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

随着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

加，非学科类培训出现了机构资质不全、从业人员

缺乏资质、培训质量不高、价格越来越高等诸多问

题。为回应社会对非学科类培训出现的各类问题的

关切，全面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，教育部等十三

部门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印发《关于规范面向中

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》，强调到 2023

年 6 月底，“各地非学科类培训政策制度体系基本

建立，常态化监管机制基本健全，人民群众反映强

烈的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”，并要求各地对现有

机构进行全面排查、对标整改。截至 2022年底，全

国已有 29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专门出台了非学

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（对各地政策的综合解

读请见《全国各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

要点分析》）。 

可以预见，尚未出台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

置标准等政策的省市将加快政策制定步伐，各地将

完善培训机构行政审批程序、全面强化对非学科类

培训机构的收费定价及预收费的管理和监督，按照

《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

意见》的系统部署深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。 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Xq8V6YraC1ufWoaUgqqFkw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Xq8V6YraC1ufWoaUgqqFk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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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涉境外课程培训 

2022 年 8 月，教育部下发《关于开展涉境外课

程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监管厅

函〔2022〕10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涉境外课程培训治

理通知》”），旨在对擅自开展全日制或系统化境外

课程培训并引进使用境外教材的校外培训机构进

行整改。随后，部分地区制订了相应的配套文件，

比如 2022 年 10月广东省教育厅印发《广东省涉境

外课程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（粤教监管函

〔2022〕7 号）。据我们了解，该等工作方案均基本

延续了《涉境外课程培训治理通知》的规定，但是

也有部分地区在国家发布规范的基础上有属于本

地区的特别规定，比如《广东省涉境外课程培训机

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特别指出将“面向未成年人

招生、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/公办中学的

国际部”纳入清理范围。《涉境外课程培训治理通知》

要求对无办学许可证、无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

位登记证书的涉境外课程机构，责令立即停止培训

活动，依法依规予以查处，于 2022年底完成；对有

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（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

书）的涉境外课程机构，要求依据普通高中设置标

准进行整改，转型为民办普通高中。转型后有意愿

开设境外课程的，要依照有关规定办学或依法申请

开展中外合作办学，转型工作应于 2023 年 8 月底

前完成。可见，对涉境外课程培训机构的整改，将

成为 2023 年度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重点之一。 

现有的校外涉境外课程培训机构如何转型为

民办普通高中，如何申请合作办学，后续应如何规

范办学，均需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的相关规定，并

及时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沟通。由于各培训机构的

具体情况不同，故而在整改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不

尽相同，如需咨询相关合规事宜或要求法律服务，

欢迎与我们联系。 

四、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标准 

无论是学科类还是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治理，

在监管执法过程中，由于缺少相对细化的标准，教

育主管部门遇到了“无法可依”、“不能执法”、“不

会执法”等问题。为此，教育部于 2022年 11月 23

日对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校外培训处罚征求意见稿》”）公开征

求意见，意见征求已于 2022年 12 月 9日截止。《校

外培训处罚征求意见稿》明确了校外培训行政处罚

的种类；管辖权限；从轻或减轻处罚、不予处罚、

从重处罚的情形；违法行为的类型及处罚；处罚程

序以及执法监督制度。《校外培训处罚征求意见稿》

正式出台后，将为各地处罚违规的校外培训机构提

供更为明确的依据，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行

政处罚行为，为校外教育培训法制化奠定基础。但

由于各地校外培训的政策存在差异且尚未完善，

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能否适应监管部门

灵活处理各类问题的需要、兼顾执法效率及合理性，

还有待该暂行办法正式出台后的监管执法实践证

明，以逐步摸索完善。 

在教育行业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，我们对于校

外培训行业各细分赛道在 2023 年的发展趋势进行

了尝试性总结。对于学科类校外培训，各教育主管

部门将继续严查严管不放松；对于其他各种形式的

非学科类校外培训，也将加强规范，既重视事前审

批，明确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准入程序，又加强日

常监管，规范日常运营。同时，主管部门将建立执

法监督制度，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违法

行为，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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